附件1

符合申报就业见习生活补贴条件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<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桂人社规〔2022〕2号）要求，2024年12月止符合申报就业见习补贴条件：毕业学年和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、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院校）毕业生和16-24岁已登记失业青年。并在我市辖区认定为就业见习基地的单位参加就业见习，按1500元/人·月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生活补贴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<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桂人社规〔2024〕9号）要求，2025年1月起符合申报就业见习补贴条件：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—24岁登记失业青年，并在我市辖区认定为就业见习基地的单位进行就业见习，按1500元/人·月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生活补贴。

